
河北王程大学处室文件
E

校研 (2017) 5号

河北工程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

第一章总则

h同

第一条根据河北省教育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河北省研

究生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的通知�(冀教财 (2017)14 号)和《河
北工程大学研究生奖励资助体系管理办法� (校政字 (2017) 20
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对象为河北工程大学纳入全国研究生

招生计划且档案转入学校的全自制研究生，用于补助研究生基

本生活支出。获得资助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
第二章 资助标准和基本条件

第三条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13000 元，硕士
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元。资助标准随国家、河北省
和学校的政策变动而调整。

第四条基本条件:按学校规定报到注册。



第三章发放与管理

第五条每学期开学后的二周内，各学院统计本学院研究

生报到注册并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名单，统计结果在开学后的第 3

周内报研究生部。研究生部审核汇总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名单，

报送财务处。财务处依据研究生部报送的名单，按月(每学年

按 10个月平均发放)按标准将国家助学金发放到学生银行卡中。
第六条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，由于出国(境)、疾病等

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，暂停对其发放研究生国家

助学金，待其恢复学籍后再行发放。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

毕业生不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。

第七条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实行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，不

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?并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、主

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

第四章附则

第八条本细则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本细则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河北工程大
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暂行管理办法� (校研 (2014J 4 号)同时
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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